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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4]A0273号

致：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 ）、《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

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从业办法》《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称“深交所” ）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证券时报》公开发布了《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 ），该

等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在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0人，代表股份683,037,897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931%。 除贵公司股东（股

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

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682,906,5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08%；反对11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3%；弃权20,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9%。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82,907,5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0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1%；弃权20,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9%。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82,907,5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0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1%；弃权20,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9%。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682,906,5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08%；反对11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3%；弃权20,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9%。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682,929,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41%；反对10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682,926,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36%；反对11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682,926,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36%；反对11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83,010,5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0%；反对2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九）表决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

同意683,010,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1%；反对2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十）表决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682,927,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3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十一）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644,377,8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3400%；反对38,660,0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66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十二）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682,930,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843%；反对10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

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八项至第十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一项至第七项、第

十一项、第十二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责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周涛

潘波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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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中央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0人，代表股份683,037,8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0931％。 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4人，代表股份643,701,4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09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

股份39,336,4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0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39,337,5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0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

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39,336,4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00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06,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8％；反对11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3％；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06,2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62％；反对1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27％；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0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1％；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07,2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87％；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01％；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0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1％；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07,2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87％；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01％；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06,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8％；反对11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3％；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06,2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62％；反对1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27％；弃权20,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29,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0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29,1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44％；反对1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26,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1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25,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0％；反对1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26,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1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25,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0％；反对1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3,010,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0,2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6％；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3,010,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2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0,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6％；反对2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27,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27,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9％；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4,377,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0％；反对38,660,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6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223％；反对38,660,0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2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2,930,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230,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82％；反对10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涛、潘波

3、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4-32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期限过半尚未实施回购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

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的公告》（2023-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期限已过半，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及后续回购安排说

明如下：

一、期限过半未实施回购的原因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综合考虑二级市场动态和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工作安排等因素，公司暂未实施回购。

二、后续回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

回购方案，结合公司资金安排情况、资本市场及公司股价的整体表现，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回购，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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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公司已于2024年1月完成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15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而不符合激励资格、 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决定相应回购注销1,003.46万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决定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486.3087万股股份全部予以注销。 综上，公司注册资本合计将减少3,339.7687万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及时间：董事会办公室，工作日时间：8:30-17:30

3、申报时间：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7月4日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夏

联系电话：0760-87885678

传真号码：0760-87885669

工作邮箱：dsh@zsjr.com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

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279� �证券简称：金道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5�

月 15�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208,513.00�股不

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

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0000� 元（含税），实

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为 29,937,446.10� 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2.993744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每

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29,937,446.10� 元/100,000,000� 股=0.

2993744�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93744�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

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000000元（含税），公司最终实际现

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确定。 本次

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未

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拟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将按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预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08,513.00� 股后的 99,

791,48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208,513.00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不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6 浙江金道控股有限公司

2 03*****261 金言荣

3 03*****509 金刚强

4 01*****898 金晓燕

5 08*****596 绍兴金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本公司所

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依法减持的， 本人/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股票自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

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2、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作相应调整，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步锦路689号六楼证券部

邮编：312000

咨询联系人：唐伟将

联系电话：0575-88262235

传真电话：0519-88262235

八、备查文件

1、《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279� � � � � �证券简称：金道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8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5.00元/股。

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4.70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4年5月27日。

一、回购方案概述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

司股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2024�年 2�月 27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和《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4年2月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如公

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

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相应变化。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5月 15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208,513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为29,937,446.10元（含税）。 本次权

益分派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24年5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每股现金

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含回购专户中的股份）=29,937,446.10元/100,000,000股=0.2993744

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9374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

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调整

至不超过人民 币24.70元/股（含）。 具体计算过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 购价格

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25.00元/股-0.2993744元/股≈ 24.70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

限自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在回购期间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191� � �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4-026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高新开发区建安路德的工业园A栋公司二楼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龙发先生

（五）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合法、有效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人）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385,1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354

（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人数（人）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3,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587

（三）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现场表决 17 47,385,100 68.3354

网络投票 5 803,500 1.1587

总 计 22 48,188,600 69.4941

（四）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简称“中小股东” ）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现场表决 10 10,970,980 15.8216

网络投票 5 803,500 1.1587

总 计 15 11,774,480 16.9803

（五）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现场会议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现场会议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的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的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8,168,600 99.9585 20,000 0.0415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的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

1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7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

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8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1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和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2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

务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4

《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

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的议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15

《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

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1,754,480 99.8301 20,000 0.1699 0 0.0000

注释：上述表格中的“所占比例”是指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郑俊生、梁恒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43� � � � � � � �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4-01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提案名称：《关于制订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1

号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1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86,053,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9.584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为743,6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7,205,259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

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36,394,741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533,254,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2.41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2,798,91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169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

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83,49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1%；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60,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240,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5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0,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9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1%，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3,490,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237,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461%；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3,490,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237,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461%；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3,490,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237,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461%；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05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00,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万和集

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2,798,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798,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

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 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关于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05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00,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关于制订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均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17,974,2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416%； 反对34,

82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537%；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974,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0416%；反

对34,824,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537%；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416%，没有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没有获表决通过。

9、《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2026年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586,05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00,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0、《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1,226,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74%；反对34,

82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21%；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974,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0416%；反

对34,824,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537%；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7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朱盈晖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22�证券简称：皓宸医疗 公告编号：2024-019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罢免陆璐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朱谷佳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董事朱谷佳女士被股东大会

罢免职务不会导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选第五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点45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东亚银行大厦18层1810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258,219,9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740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9％。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258,186,9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736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43,12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3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43,126,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34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202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572,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000％；反对2,62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1.0151％；弃权2,0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7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225％；反对2,62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0780％；弃权2,0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95％。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910,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311％；反对2,49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9647％；弃权1,8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0074％；反对2,49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7763％；弃权1,8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90,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69％；反对1,08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4188％；弃权1,94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9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762％；反对1,0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5078％；弃权1,94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61％。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30,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5％；反对93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15％；弃权2,1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3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361％；反对93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646％；弃权2,1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93％。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73,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02％；反对8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0％；弃权2,1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58％；反对89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0658％；弃权2,1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84％。

（六）审议通过《关于德伦医疗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132,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14％；反对53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54％；弃权1,5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3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586％；反对53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2299％；弃权1,5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15％。

（七）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114,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45％；反对54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25％；弃权1,5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2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171％；反对54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2723％；弃权1,5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06％。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122,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6％；反对54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3％；弃权1,5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2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54％；反对54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2531％；弃权1,5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15％。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122,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6％；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49％；弃权1,2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2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54％；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0649％；弃权1,2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97％。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505,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59％；反对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7％；弃权1,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235％；反对50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1777％；弃权1,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88％。

（十一）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陆璐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6720％；反对15,169,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8746％；弃权200,0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4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5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9％；反对7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1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罢免朱谷佳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08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81％；反对15,136,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5.86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5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9％；反对7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1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马宏继律师和甄朝勇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